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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 
99.09.16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訂定 

99.09.30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99.10.24 核定公布 

100.09.06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訂定 
100.09.30 核定公布 

103.07.04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 
103.07.29 核定公布 

103.09.16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0.07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全球發展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3.10.09 核定公布
110.09.14 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10.13 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11.15 核定公布

111.12.12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12.13 核定公布

第一條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辦理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與審查，依本

校教師升等規則第二十條訂定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教師升等審查

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本規則未訂事宜悉依本校教師升等規則、教師教學服務成

績考核規則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第二條  申請人資格依本校教師升等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規則所列之評審項目係以申請人擔任現職年資起以後之資料為準。 

第四條  申請人應備齊有關資料並填妥教師升等各項資料表，經人事室查核通過後，提交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於收件兩週內完成審議。 

第五條  升等評審項目由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辦理，會議由系主任召集，審查需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申請者如為評審委員身份，應規避出席審議。 

第六條  未通過之升等案件，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會後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申

請人，並告知對審議結果不服之救濟管道、期間及其受理機關。申請人對升等審議結

果有疑義時，得於收到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向本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第七條  教學及服務之審查依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規則」及本系「教學及服務分

項評分準則」評定該項得分。本系「教學及服務分項評分準則」如附表。但兼任教師

免評服務項目。 

第八條  申請升等之研究著作，須依下列規定準備： 

一、所提著作至多五件，惟應自選一篇為代表作，具有連貫性之著作，可合併為

一代表作，該代表作須為申請升等五年內發表之作品。 

二、參考著作申請升等副教授者二至四件，申請升等教授者四件，參考著作應為

第九條  

第十條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並請標明先後順序。 

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定之教學、服務成績其平均分數均達八十分為合格標準，出席

評審委員再就合格者舉行無記名投票，教學、服務實質審查及研究形式審查三項評審

結果均需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通過，通過後向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本規則經本系系務會議及國際事務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備後，自公布

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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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教學及服務分項評分準則」 

教學考評項目 基本分數 評分標準 

教學評量結果 80 每科目先以系教學總分之平均數為標準來評量，得加減
1分；超過院教學總分之平均數，再加 1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碩、博士論文指導 75 指導完成論文通過：碩士生每人加 5 分，博士生每人加

10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教材及教學計畫表之製作 80 未上網繳交教學計畫表，每科目扣 1分。
出版大專以上教科書或套裝教材，加 10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上課出勤情形 80 缺課未補者，每小時扣 2分。
正常授課時數外，義務加課超過 5小時以上者，加 3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學術研討會之參與 70 參加校內、外學術研討會：未發表論文者，每次加 1 分；

發表論文者，每次加 3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其他教學事項 80 獲校內教學優良教師，每次加 10分。
校外兼課、兼職未報核者，減 5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備註：各分項成績均依提報升等前3學年內之資料以分數評定，各單項分數最高以100分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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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考評項目 基本分數 評分標準 

兼任校內行政職務情形 80 兼任校內行政職務，每學年加 5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計畫案及募款之爭取 80 爭取各項計畫案，每案加 3分。
捐款爭取募款，每學年加 2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推廣教育之參與 80 校內教師研習班授課時數達 5小時以上，每期加 1 分。
暑修開課，每科每期加 1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校內事務之參與 70 擔任導師，每學年加 3分。
擔任各級委員會委員，各委員會每學年加 1分，擔任召集
人加 2分。(以上應以出席次數達開會總次數 1/2 以上者始
得加分)。

擔任校內學術期刊之編輯，每學年加 3分。
擔任社團、刊物等指導教師，每學年加 1分。
擔任校代表隊指導教師，每項加 2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校外專業服務 70 主辦或協辦對外學術會議、講習會、研討會，每次加 3分。 

接受校外邀請參與公益性、學術性、教育性等相關之活
動，有提升校譽之事實者，每次加 2分。

擔任校外學術期刊之編輯，每學年加 3分。
擔任政府機關專案計畫之顧問或評審，每案加 2 分。
主持國際會議，每次加 3分。
校外學術演講，每次加 2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其他服務事項 80 未依規定在校每週駐校四天，扣 2分。
指導大三出國申請相關事宜，總分酌予加分，上限為 5分。 

其他依個人提供之資料得加分，以 5分為限。

備註：各分項成績均依提報升等前3學年內之資料以分數評定，各單項分數最高以100分為上限。 




